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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：

团队项目（文化名家工作室）申报要求

根据《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申报

指南（2024年）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文化名家工作室申

报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1.质量优先。按照资助项目总体安排，抓好统筹、合

理布局，支持优秀高层次人才设立文化名家工作室，加强

工作指导，提高运行管理水平。

2.因人制宜。结合事业发展和文化名家作用发挥的工

作实际，坚持因人制宜、因地制宜，研究确定工作室建设方

案，创新体制机制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。

3.量化考核。把事业需要与个人发展结合起来，发挥

经费支持引导作用，做到有目标有任务有考核，鼓励和引

导文化名家围绕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开展创作研究。

4.规范实施。坚持依法依规开展，根据单位和人才不

同情况，按照规定程序组织实施，统筹好人才本职工作与

工作室任务，严格遵守财经纪律。

二、资助对象

资助对象为入选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系统“四个一

批”人才（北京市“高创计划”领军人才）等高层次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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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。重点支持高校、社科机构、新闻出版单位、文艺院

团、文化企业以及园区等单位的文化名家设立工作室。

本年度原则上支持15个左右文化名家工作室，每个工

作室最高给予30万元资助。

三、资助范围

为加强文化名家工作室建设，将下列工作室类型纳入

支持范围：

1.领衔创作

以创作研究为主要任务，在本单位支持下，结合实际

采取内设部门、项目运作或单独考核等不同方式设立工作

室，在本单位中心工作和文化中心建设中发挥名家的领

军和示范作用。

2.人才培养

以培养领军人才、青年人才为主要任务，在本单位或

高校等符合条件的地方设立，在社科理论、文化艺术和产

业等创新与传承上发挥名家的传帮带作用，加强人才梯队

建设。

3.社会普及

以理论宣传、艺术普及、文化推广等为主要任务，在

本单位或高校、社区等符合条件的地方设立，坚持面向基

层、面向普通市民，开展政策宣讲、知识培训、文化下乡

等活动，提高市民理论文化素养。

4.自主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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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政策要求，支持高校、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专业

技术人员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自主创业，为社会提

供优质智力支持和丰富文化供给。

5.其他类型

其他符合建设要求和支持条件的，也可以纳入支持

范围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1.项目名称。文化名家工作室可以用领衔人才的姓名

命名，如“人才的姓名+工作室”，也可用有关专业或工作

内容命名，如“某某工作+工作室”。

2.申报材料。按照《北京市宣传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

资助项目申报指南（2024年）》要求，报送建设方案（明

确建设目标、人员组成和工作措施等内容）、章程、规章

制度。已建成的工作室如需申报本次资助，需额外提交工

作室运行情况评估报告等材料。

3.实施周期。工作室立项后，原则上实施周期为2年。

资助经费在立项后一次性拨付到位。实施期满后，市委宣

传部将组织专家进行考核评估。对考核合格的，可纳入

下一轮次资助范围，鼓励和支持持续发挥作用。对考核不

合格的，限期整改。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，取消资助资

格，按程序收回资助款，对项目实施单位和归口推荐单位

进行通报。

4.完善方案。人才及所在单位在立项后，要及时细化

建设和运行方案，完善日常管理制度，研究确定工作室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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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目标任务量以及单位配套措施，经市委宣传部同意后

组织实施，并作为考核评估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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